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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宝引证码】：CLI.C.1762166



徐赤卫等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
徐赤卫等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
—宣告死亡应否得到理赔

　　【裁判要旨】被宣告死亡与自然死亡产生相同的法律后果；保险条款规定的不负保险责任的情形中不包括宣告死亡，保险人应承担理赔责任；对保险合同条款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案号】（2007）雁民二初字第712号；（2008）西民四终字第029号

　　编者按：当今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保险事业突飞猛进。传统的户籍管理渐趋松动，随之而来的是人口流动愈加频繁，外出务工人员如同潮水涌动，势不可挡。然而，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些外出人员石沉大海，人间蒸发，杳无音讯。这就使得许多与其有着利害关系的人不得不通过法律设定的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宣告死亡作为一个法律事件，必然会对人寿保险理赔带来影响。正确认识保险合同中的宣告死亡，对处理相关人寿保险理赔纠纷至关重要。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的一起保险理赔纠纷案件就涉及此类问题。为此，我们约请了相关专家对此案进行评析，以期使我们对类似问题能够有着更加清晰正确的认识，使类似的案件能够获得较为一致的裁判结果。

　　【案情】

　　原告（二审上诉人）：徐赤卫。

　　原告（二审上诉人）：冯学礼。

　　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

　　冯学礼、徐赤卫系冯志刚之父母。1997年3月30日，徐赤卫作为投保人，为其子冯志刚在保险公司投保5份少儿终身幸福平安保险，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均为冯志刚，徐赤卫依约交纳了保险费。徐赤卫持有的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少儿终身平安保险条款（试行）第5条第（6）项约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单生效时起至22周岁前因意外伤害事故死亡，给付死亡保险金6000元，保险责任终止；若被保险人在22周岁至25周岁期间因意外事故死亡，给付死亡保险金10000元，保险责任终止。”保险公司提供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少儿终身幸福平安保险条款第5条第（6）项中约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单生效时起至22周岁前因意外伤害事故死亡，给付死亡保险金6000元，保险责任终止；若被保险人在22周岁至25周岁期间因意外伤害事故死亡，给付死亡保险金10000元，保险责任终止。”

　　被保险人冯志刚于1984年1月6日出生，2001年10月23日外出后下落不明。经徐赤卫申请，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3月8日作出（2006）灞民特字第418号民事判决，宣告冯志刚死亡。徐赤卫据此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保险公司以理赔申请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为由拒赔。徐赤卫、冯学礼遂向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保险公司支付死亡赔偿金50000元。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双方保险合同约定的死亡性质是“因意外伤害事故死亡”，而原告之子冯志刚是因下落不明而被宣告死亡，不属于保险条款的理赔范围，原告的诉请不能成立。

　　【审判】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徐赤卫与保险公司订立的少儿终身平安保险合同有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保险人冯志刚被法院以下落不明而宣告死亡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徐赤卫、冯学礼诉请的依据是合同约定：若被保险人在22周岁至25周岁期间因意外伤害事故死亡，给付死亡保险金10000元，保险责任终止。所谓意外伤害事故，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不能为行为人控制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由此引起被保险人死亡的，才构成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同时保险事故必须是明确的、已实际发生的客观事实。本案被保险人冯志刚因外出打工、下落不明而被依法宣告死亡，此种死亡是从法律制度上所设定的方式，并不是双方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因意外伤害事故死亡”的方式。因此，被保险人冯志刚因下落不明被法院宣告死亡不属于双方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徐赤卫、冯学礼要求给付死亡保险金的请求不能成立。判决：驳回徐赤卫、冯学礼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徐赤卫、冯学礼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保险合同对“意外事故”未作出明确解释，导致双方当事人对此术语的内涵及外延理解发生分歧，依据合同法及保险法有关疑义利益归属原则，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被保险人冯志刚被宣告死亡，法律上已肯定了其死亡的事实，而从死亡原因上分析，也不能排除意外事故死亡的可能性，且宣告死亡情形并不属保险合同中载明的保险人除外责任范围，故原审认定宣告死亡不属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依据不足，请求撤销原判，判令保险公司支付50000元死亡赔偿金。

　　保险公司辩称：被保险人冯志刚系由于下落不明而被法院宣告死亡，并非由于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而被宣告死亡，虽然宣告死亡不能排除意外伤害死亡的可能性，但更不能确认宣告死亡即为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死亡的情形，故徐赤卫、冯学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维持原判。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保险人冯志刚被宣告死亡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事故死亡，是确定保险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关键。首先，争讼保险合同系保险公司提供的制式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批单等构成。关于保险条款，由于保险公司不能说明其现在提交的保险条款的适用时间，而该条款与徐赤卫持有的保险条款的内容有所不同，故应以徐赤卫持有的保险条款作为处理本案保险合同纠纷的依据。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公司负有解释说明保险合同条款的义务。但是，保险公司对保险条款中何谓意外事故死亡既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亦未罗列意外事故死亡的情形，导致投保人与保险人对该条款的理解产生歧义，保险公司作为拟约方，负有相应责任。其次，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徐赤卫作为投保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由于自身专业知识的缺陷以及受阅读理解时间不足等因素的影响，要求其对制式保险条款中意外事故死亡的内涵以及情形作出与保险人一致的理解与判断，有失公允。从常人的理解与判断，22周岁至25周岁期间的青年，除疾病原因之外的死亡，通常被认为属于非正常死亡，即意外死亡。故被保险人冯志刚的宣告死亡，一般应理解为意外死亡，属于意外事故死亡的范围。再次，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中已罗列了保险人免除保险责任的各种情形，但是宣告死亡并不包含在保险人免除责任的范围之内，因此，应当认定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范围之外的其他意外死亡的情形，亦应当属于保险事故范围。最后，保险法第三十一条已明确规定了对保险合同条款发生争议时的处理原则。现徐赤卫与保险公司对格式保险条款中意外事故死亡的理解发生争议，应作出有利于徐赤卫、冯学礼的解释。综上，被保险人冯志刚被宣告死亡属于本案争讼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范围，保险公司依约应向被保险人冯志刚的法定继承人徐赤卫、冯学礼支付赔偿金50000元。判决：一、撤销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07）雁民二初字第712号民事判决；二、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徐赤卫、冯学礼支付被保险人冯志刚死亡赔偿金50000元。

　　【评析】

　　一、宣告死亡的条件及法律后果

　　宣告死亡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宣告下落不明的公民死亡的一种法律制度。宣告死亡制度的目的不在于保护死亡人的利益，而在于保护同其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人的利益。宣告死亡的条件是：被宣告死亡的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两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必须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由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宣告。被宣告死亡的，判决宣告之日为死亡的日期。宣告死亡与公民自然死亡产生相同的法律后果，如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终结、婚姻关系消灭、继承开始等。虽然宣告死亡和自然死亡在法律上有同等的效力，但两者之间还是有所区别：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或确知他没有死亡，经本人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被撤销宣告死亡的人请求返还财物的，如财物已被他人不法占有，应退还现存的财物；如其原物已被第三人合法取得，第三人可不予返还，但依继承法取得原物的公民或组织，应当返还原物或者给予适当补偿。因此，法院作出的死亡宣告判决是没有实质既判力的。另外，死亡宣告判决只具有确认失踪人死亡的功能，而不具有具体确定失踪人到底是自然死亡还是因意外事故死亡的功能。根据查明的事实，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3月8日以（2006）灞民特字第418号民事判决宣告冯志刚死亡。至此，以冯志刚为一方当事人的保险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

　　二、对本案保险合同险种的认定

　　保险包括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其中人身保险是指以生命及身体机能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分为人寿保险、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伤害保险是指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事故致残或死亡时，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其受益人给付保险金的保险。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协议，属于射幸合同，而射幸合同是指订立合同时当事人的给付义务尚未确定的合同。法国民法典第1105条规定：当事人各方根据不确定的事件而在取得利益或遭受损失方面存在偶然性时，此种契约称为射幸契约。保险合同也是最大诚信合同，保险人主要是依据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告知来决定是否承保和保险率的大小，保险人应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尤其是责任免除条款。保险合同最重要的条件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人身保险利益的构成要件是：投保人与保险标的之间须有利害关系；须为适法利益。保险责任指约定的保险事故或事件发生后，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金赔偿或给付责任。本案中，双方争议的问题之一在于所涉的险种如何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为少儿终身幸福平安保险，并依据保险公司提供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少儿终身幸福平安保险条款第5条第（6）项的约定，判决驳回了徐赤卫、冯学礼的诉讼请求。而二审法院则认定双方所涉险种属于少儿终身平安保险，同时依据徐赤卫、冯学礼提供的保险条款第5条第（6）项的约定，支持了徐赤卫、冯学礼的诉讼请求。纵观一、二审法院的判理，一审认定双方对争讼之险种为少儿终身幸福平安保险没有异义，显然与事实不符；二审期间，因保险公司不能说明其提交的保险条款的适用时间，且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提交给徐赤卫的保险条款为少儿终身幸福平安保险，加之该条款系保险公司提供的制式合同，同时保险单载明的投保主险为“少儿平安”，未明确写明是“幸福”二字，故根据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之规定，应以徐赤卫持有的保险条款作为处理本案保险合同纠纷的依据。

　　三、宣告死亡是否属于保险事故

　　关于宣告死亡是否属于意外事故，美国法院有判例。该案的案情是：1980年8月的一天，休辰斯（Houchens）因去泰国旅游下落不明，后法院根据休辰斯夫人的申请，宣告休辰斯死亡。在失踪前，休辰斯先生曾向某保险公司为自己投保了两份人身保险，法院判决宣告死亡后，休辰斯夫人要求某保险公司按约支付保险赔偿金。某保险公司拒绝支付有关保险赔偿金。休辰斯夫人遂以保险合同违约纠纷为由，向设在弗吉尼亚州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因原告没能向法院提交关于其失踪丈夫确实是意外死亡的充分证据，某保险公司向法院提出鉴于原告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是意外死亡这一事实，其拒绝支付保险赔偿金。法院经过审查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决。休辰斯夫人向联邦第4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了上诉。负责审理本案的埃尔文法官认为：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6条的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不能就其承担举证责任的涉案重要事实提供充分有利的证据加以支撑，则受理本案的联邦法院必须作出判决，终结该诉讼程序。本案中，休辰斯夫人确实能证明其丈夫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死亡，但休辰斯夫人应对被保险人意外死亡的事实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既然她无法在审前阶段举出充分有力的证据对前述事实主张加以证明，法院应使其承担举证责任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就此作出的判决是恰当的，上诉审法院对此加以支持。从该案的处理可以看出，法官作出判决的逻辑思路为：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支付保险赔偿金，因此，原告对该项诉讼请求应承担举证责任，即原告必须举证证明被保险人已死亡，且属于意外事故死亡。而原告以提供州法院作出的休辰斯先生死亡宣告判决的方式，证明了被保险人死亡的事实成立，但由于原告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是意外死亡，而某保险公司客观上也不可能对此提出强有力的相反证据进行抗辩，因此，原告提出的被保险人属于意外死亡的事实主张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换言之，原告就该事实成立进行的证明和被告就该事实不成立的反驳证明，都没有满足盖然性占优势证明标准的要求。故此，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应对此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由上述案件的审判结果，可以说明，美国法院是以原告的证据不足而没有支持原告的观点。也就是说，此案的关键是举证责任的分配。

　　所谓举证责任，又被称为证明责任，包含两种含义：法定的证明责任和提供证据的责任。前者是指负有这种特定责任的当事人，对他已主张的任何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负担着危险，如果最终不能证明其主张，他将会败诉。又因为当事人负担这种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是依据他们在诉状或答辩中提出的主张，有学者将其称为“依据诉状而发生的证明责任”；而后者在美国又被称为“不提供证据的危险”，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对争议事实提出证据的责任。可以说，举证责任为当事人就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或主张在未得到证明时应承担实体败诉危险的一种法律责任。所谓“诉讼请求或主张未得到证明”，是指案件有关请求或主张处于真伪不明的诉讼状态。在此情况下，法官应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分配举证责任；否则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一方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本案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保险条款中界定的意外事故死亡的涵义。此处的死亡是否包含宣告死亡，是法官面临的难题。按照文字解释，意外事故死亡通常不应包括推定死亡，但按照逻辑解释，宣告死亡也不排除下落不明是因意外事故造成的。具体到本案中，一审法官作出判决的逻辑思路为：本案险种为意外伤害事故，保险事故必须是明确的、已实际发生的客观事实。被保险人冯志刚因外出打工、下落不明而被依法宣告死亡是从法律制度上所设定的方式，并不是双方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因意外伤害事故死亡”。因此，被保险人冯志刚不属于双方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而二审法院判理则认为，冯志刚被宣告死亡属于本案争讼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范围，其理由是：1.双方争议的合同保险险种为意外事故死亡；2.保险条款中未对意外事故死亡作出明确界定；3.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从常人的理解与判断，除疾病原因之外的死亡，通常被认为属于意外死亡，由此宣告死亡属于意外事故死亡的范围；4.保险条款中罗列的保险人免除保险责任的各种情形，并不包含宣告死亡，因此，应当认定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范围之外的其他意外死亡的情形属于保险事故范围；5.对于保险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笔者认为，本案二审裁判的结果虽与美国相同的案件得出不同的结论，但与美国的判例并不矛盾，即美国判例是以证据不足没有支持原告的观点，而本案二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认为可以证明宣告死亡属于意外事故死亡的范围。第一，保险法明确规定“人身保险合同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合同”。所谓寿命是指自然人的生命年限，即从出生时起到符合医学上规定的死亡标准时止；所谓身体是指自然人全身各个部位的总称。既然保险法把寿命和身体作为保险合同的标的，就应包括法院宣告死亡。第二，人民法院已宣告冯志刚死亡，那么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法律关系就会因该法律事实而自然发生。原告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因意外事故死亡，给付死亡保险金，保险责任终止。即争讼之合同约定的给付保险金是以死亡为条件。从法律意义上讲，人的死亡包括自然死亡和意外死亡（客观死亡），也包括宣告死亡（推定死亡），保险公司以“非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事故所指的自然死亡。宣告死亡的方式不属于保险条款的理赔范围，原告的诉请不能成立”为由拒付保险金，即保险公司首先回避了保险险种是意外伤害事故，而非意外事故。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个自然人的死亡也只有疾病死亡和意外死亡，既然法律上已推定其死亡，也就意味着法律已推定该宣告死亡人死亡的原因不是疾病就是意外，都是符合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条件的。第三，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保险条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中，明确列举了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死亡不负保险责任的情形，其中并不包括宣告死亡的情形，而宣告死亡属于法律推定死亡，与自然死亡产生相同的法律后果；即宣告死亡也属于死亡的范畴，除非保险合同中明确将其不列为保险事故，保险人才能免除责任。第四，保险法明确规定，对于保险合同条款，保险人、受益人有不同理解，人民法院应当做出有利于受益人的解释。因而保险公司理赔是理所应当的。当然，推定死亡也可能存在客观上并未死亡的事实，当未死亡事实确认时，保险公司作为与该宣告死亡人有财产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以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申请人民法院撤销对已宣告死亡人的死亡宣告，并有权向撤销宣告死亡人的受益人或继承人追偿已给付的保险金，这当属于通过另外一个法律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五，参照2001年6月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的《国寿个人旅游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三条保险责任中明确规定了“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本公司按意外保险金额给付死亡保险金，本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中止。”即本案被告在签订保险合同中，对意外事故未做明确约定，是其订立保险合同不周延引发的诉讼，因此，保险公司对其过错应承担理赔责任。最后，按照合同法规定对格式合同的理解，也是本案判决的重要依据。

　　四、对格式合同条款的解释原则

　　格式条款是由当事人一方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进行协商的条款。格式合同的弊端在于提供合同的一方在拟定格式合同条款时，让自己享有较多的权利，承担较少的义务。由于格式合同在订立时当事人没有进行充分的协商，因而对合同的解释双方经常发生争议。对格式合同的解释属于合同解释的范畴。广义的合同解释是人们对合同条款的涵义在各自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分析说明；狭义的合同解释是受理合同纠纷的法院或仲裁机构对合同条款内容所作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理解和说明。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由此规定说明，无论是合同法还是保险法，都规定了对格式合同的解释原则。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其次，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即双方当事人对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情况下，法院应当采用非提供格式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解释。该原则来源于罗马法的“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之解释”原则，一直为许多国家的判例和学说所接受。再次，应遵循非格式条款优于格式条款的原则。具体到保险合同中，对保险合同的解释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中，双方对合同的解释各持己见，而格式合同条款系保险公司提供，因此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应作出有利于徐赤卫、冯学礼的解释。

　　文/孙海龙；姚建军

　　（作者单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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